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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終於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而香港特區政府亦已向中央政府提出香港－中國

內地自由貿易協議的建議，中央政府對此建議作出正面回應，在此我們希望可以探討商

界對未來協議內容的一些意見。  

   

中國與香港特區作為兩個個別的世貿成員，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應依循以下原則展開有

關討論：(1) 協議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2) 協議須對中港兩地經濟有利。(3) 協

議須迅速訂定，最好在 2002 年底前達成。內容須簡單，施行須具透明度。(4) 協議不

應給中國在履行其入世承諾以及與世貿其他成員的關係方面加添困難。  

   

這些原則給我們帶來甚麼啟示呢？香港總商會早於兩年前開始倡議香港與中國內地訂

立自由貿易協議，並提出協議應圍繞著為港商爭取時間優勢。換言之，在中國於入世後

三至五年間實踐它對所有世貿成員作出的大部份市場開放承諾前，港商可早著先機，提

早於中國入世後一年或十八個月內，藉內地市場開放而獲益。下列是我們對這個自由貿

易協議可帶來的好處的一些想法：  

   

(1) 提早向香港開放中國在入世議定中承諾開放的行業─ 按照中國加入世貿的承諾時

間表，中國將逐步開放電訊、銀行、保險、分發、零售、顧問、廣告、旅遊和法律

服務等行業。開放時間表覆蓋投資模式、股權限制、分行數目、經營範圍、牌照等

方面，一般於中國入世後二至五年內落實。如中港自由貿易協議付諸實施，或許能

讓港商提早於中國入世後一年，即 2003 年初，獲享上述市場的開放。舉例而言，

根據中國為入世設定的市場准入承諾，分發業包括倉儲、廣告、測試與分析及包裝

服務將於 2005年全面開放。2005年，海外貨運代理商亦可在內地設立獨資附屬公

司。2007年，中國將取消對外資管理顧問公司的控股權限制，同時對外資零售商和

連鎖店的股權限制亦會撤銷。在中港自由貿易協議下，中國或可於 2003 或 04 年先

向本港投資者全面開放這些行業，俾使港商能提早踏足中國，勘探商機。中國亦能

受惠於這種「試驗性」的市場開放，或透過與港商締結夥伴合作，為稍後世貿其他

成員國企業蜂擁而至的盛況先作準備。  

 



  (2)        進一步減少/解除障礙 ─ 中國入世文件並未涵蓋所有行業，就算在中國入世

承諾中已包含的行業，在其他方面仍有多種限制。例如，中國入世文件並未包含展覽服

務業，按現行規定，外資不能在中國獨立經營展覽服務。此外，入世文件亦無提及政府

採購事宜。又例如，中國承諾開放銀行業，但外資銀行在內地設立分行有二百億美元資

產規限。中港自由貿易協議可透過減少上述障礙或解除部份限制，讓港商先享大量商

機。誠然，任何這類額外的市場開放或會引致世貿其他成員在未來提出相同的要求，因

此中央政府必會在減少或解除對香港的限制前，作出仔細考慮。一個月前，在世貿多哈

會議上成功開啟了新一輪的全球貿易談判，中國將會參與其中，因此，中國可能需要在

未來開放在入世文件中並未提及的行業。即使在將來所有世貿會員最終會因為中國進一

步開放或解除部份障礙而獲益，香港可透過中港自由貿易協議得享時間上的優勢。  

   

(3)        貨品關稅 ─ 以上針對服務業而言的益處，可同樣應用於工業關稅，換句話說，

我們有機會尋求提早減少或進一步減少關稅。這將有助吸引一些高增值製造業到香

港，尤其製造是一些涉及精密設計，或採用進口中國須繳納高昂關稅的原材料，以

及受技術轉移法規所限不能以未組裝形式進入中國的元件等的貨品。  

   

自由貿易協議原則上是雙向的。中央政府明白到自由貿易協議的好處之一，是在於加快

中港經濟在「一國兩制」原則之下的融合步伐。前文提及的「試驗性」提早開放則有助

中國在實踐擴大開放範圍的承諾前，作出更佳準備。同時，自由貿易協議亦提供「自由

化試點」，即以自願和非制約的方式進一步落實自由化，使中國更有效控制國家的開放

步伐。至於香港，則須預備為內地商界及專業人士提供進一步開放，讓他們可更自由地

涉足香港市場。  

   

最後，要達致這項協議固然有不少技術困難，如「香港公司」的定義問題。若對「香港

公司」定義過狹，便有違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傳統；但定義過寬，則太快為中國廣開大

門，從而削弱了香港中小企業力圖掌握的時間優勢。不過，問題並非不能解決。我們可

參考現存逾一百五十項同類自由貿易協議，必能找到一些定義作為參考。  

   

我們希望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自由貿易協議可以儘快落實。雖然上文並未討論到有關問

題，但是，此協議亦可包括澳門在內，因為所涉及的問題相對較易處理。然而若要把台

灣納入協議，因為涉及與台灣有關的政治問題，恐怕難於在短時間內解決。  

   

總的來說，當前須處理的事務雖多，但我們相信協議要於下年底達成並非難以實現。若

我們要讓香港早著先機，便須加快談判步伐。照目前情況看來，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

生已向北京提呈建議，中央政府甚感興趣。我們希望憑雙方的開放思維、幹勁活力和承

擔，協議能於 2002 年底前達成，讓香港快攀上經濟發展的另一新階段。    

 


